
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律知识(十二)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4/2021_2022__E5_AE_89_E

5_85_A8_E7_94_9F_E4_c62_94939.htm 第6节 安全生产许可证

条例 2004年1月13日公布并施行。 立法目的是为了依法建立

安全生产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一、安全生产许

可制度的适用范围（重点） （一）行政许可概述 行政许可是

国家行政机关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强制性行政管理措

施，它是各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 

行政许可亦称行政审批，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行政许可具有以下6个特征： 1．行政许可是一种法定的、

强制性的行政管理活动 根据我国宪法和政府组织法的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个组成部门、机构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

享有实施行政管理的权力。《行政许可法》授权的行政机关

有权依法设定行政许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行政

相对人从事某些特定活动的权利予以批准并进行监督管理。

2．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和方式法定 《行政许可法》对行政

许可的设定机关和方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严格的限制： 

（1）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作出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

。国务院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力和方式有两种：一是在法律未

设定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有权通过制定行政法规的方式，设

定行政许可事项。二是在特殊情况下来不及制定行政法规设

定行政许可的，国务院可以采用发布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

可。国务院可以决定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事项和其他行政



许可事项。 （2）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制

定地方性法规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设

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地方性法规不得另设；没有设定的行政

许可事项，地方性法规有权设定。 （3）省级人民政府通过

制定行政规章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理的需

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可以通过制定行政规章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 可。临时性行

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4）关于地方性法

规和省级人民政府行政规章设定行政许可事项的禁止性规定

。《行政许可法》对无权设定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和设定方

式作出了明确规定，国务院各部门、直属机构以及设区的市

、县、乡镇人民政府没有行政许可设定权，并且不得以法律

、法规和省级政府行政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设

定行政许可。 3．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和方式法定 行政许可

设定后，须由法定的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的方式实施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是具体履行行政许可职责的执行机关

，它不同于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其范围较大，层级较多。

既包括某些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又包括行政许可设定机关

内设的政府部门或者直属机构，以及某些法定的社会组织。 

依照法律规定和现行行政管理体制，行政许可的法定实施机

关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县级以上行政机关，另一类是符合法

定条件的社会组织。 4．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法定 《行政许

可法》对行政许可的申请与受理、审查与决定、期限、听证

、变更与延续等程序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被许可人



申请行政许可和许可人决定行政许可，都要符合法定程序。

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即构成程序违法，也会产生相应的法律

后果和法律责任。 5．从事特定活动的权利义务法定 只要依

法设定从事某些特定活动的行政许可，被许可人必须无条件

地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向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提出申

请，在取得从事特定活动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法

定义务。被许可人取得行政许可后，必须在批准的行政许可

事项范围内从事特定活动，并接受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监督

管理。任何行政机关和个人均无权非法剥夺或者增加被许可

人申请或者取得从事特定活动的权利，也不得擅自免除或者

减少被许可人应尽的法定义务。 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在行政许

可活动中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权

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是没有例外的。只要享有法定权利，必

须承担法定义务。许可人在行使实施行政许可权力的同时，

必须履行法定职责，同样没有超越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 6

．违反行政许可的责任法定 实施行政许可的权责一致原则决

定了法定义务与法定责任的一致性，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后果

必定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许可的责任主体是双向

的，包括许可人的法律责任和被许可人的法律责任。不论是

许可人还是被许可人，只要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就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和种类 所谓

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是指在立法上什么事项可以设定行政

许可，什么事项不能设定行政许可，以及按照什么原则设定

行政许可。 1．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事项的范围 《行政许可法

》规定了6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 （1）直接涉及国家

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



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 条件

予以批准的事项。 （2）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

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人等，需要

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